
系所組 468 招生名額

本次考試放榜前流用原則 各組名額得互相流用
本次考試放榜後流用原則 各組名額得互相流用

報考資格與限制

繳件方式 線上上傳
報名費

報考時繳交文件

必繳：
(1)國內外學歷（力）證明
(2)大學（專）歷年成績單
(3)研究所成績單
(4)口試資料表
(5)

(6)
(7)自傳
(8)

選繳：
(1)

初試合格公告日期

初試合格名單公告

複試文件及注意事項

同分參酌比序

生命科學院
生技醫療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四年研
發組

班組
代碼 一般生: 3 名

具有生命科學相關碩士學位(或符合同等學力資格)
※同等學力等其他報考資格請參閱簡章總則。

2500 元

碩士論文及其他已發表或已接受刊登之著作（考生若為碩班應屆畢業生，可繳交成
果報告）
推薦函2封

進修計劃書（以不超過5頁為原則，內容包含過往表現、報考動機、修課計畫、研究
興趣及未來發展規劃）

其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發表論文著作、國科會/科技部計畫報告、GRE、TOEFL、全
民英檢等成績證明、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或其它證書等）

考試方式
[權重] 項目[權重] 考科(考科代碼)[權重] 考試日期 / 考試地點 / 備註

初試[0.4] 書面審查[1]
大學及研究所成績、推薦

函及其他[0.5]
過去研究成果[0.5]

複試[0.6]

115年4月21日

1.符合報名資格（有考生編號者）即進入口試。
2.本校預定口試日期，期程為4/23(三)~5/3(日)。
3.確切考試日期及口試相關試務將於4/22前在本學程及生命科學院網站公告。
4.合格考生請自行至本校招生報名網站 https://apply.nycu.edu.tw/ ，【報
名查詢】\【報名-成績/報到】下載列印複試通知函(無須繳交複試費)，無成
績單可下載，請詳閱總則相關規定。不合格者才可下載成績通知單。

每人考試時間為25分鐘，口試當天請考生進行15分鐘口頭報告及10分鐘問答時
間。口頭報告內容須包含：
1.自我介紹(學經歷)
2.過去到現在的主要研究成果
3.未來想做的研究計畫
4.參與本學程動機
※考試當天請準備報告的PowerPoint或PDF檔，於規定時間內放入考場電腦中
。
※考場備電腦及投影機供學生報告使用。
※口試當天無需準備書面資料。
5.如因特殊原因（如疫情、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親自到校參加口試，考
生得申請以視訊方式進行面試，請參看備註說明。

面試[1]
求學動機[0.5]

基礎及專業知識、表達組
織及推理應變能力[0.5]

1：複試-面試
2：初試-書面審查
3：複試-面試-基礎及專業知識、表達組織及推理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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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注意事項

備註

聯絡資訊

1.正取生請於放榜日依網頁公告 https://exam.nycu.edu.tw/ 辦理報到及備取生登錄就讀意
願。報到系統 https://apply.nycu.edu.tw/ 點選 Continue with Google＞【報名＞成績／
報到】登錄（請於截止日前登錄。成績單請依總則規定日期下載。
2.陽明校區系所錄取生，至招生系統登錄報到無須上傳報考資格相關學力證明，待系所通知
註冊報到時才須繳交。
3.註冊相關事務：學校首頁 https://www.nycu.edu.tw/nycu/ch/index 點選頁面右上方 ＞☰
招生＞新生入學＞研究所。

1.歡迎博士畢業後擬規劃進入生技產業工作者報考就讀。
2.線上報名前請務必詳閱本校博士班招生簡章總則，瞭解報名相關規定。【報考時繳交文件】參用表件，
請至招生公告網頁下載參用(https://exam.nycu.edu.tw/ →博士班→考試入學→簡章/統計表/榜單→招生
簡章及相關表格)。
3.本組學生須為全職學生，在職者如欲就讀本組，請於學校註冊日前完成離職或留職停薪程序。此外，請
於確認指導老師及培育公司後，通知指導老師及培育公司預計離職或留職停薪的時間，俾讓指導老師或培
育公司進行培育計畫的安排。(在職者歡迎報考本學程在職組)
4.本組學生由學校及公司共同培育指導，故招生考試將由學程考試委員及公司共同參與。學生所繳交之應
考資料將同步提供給學程考試委員及公司審閱。如考生不願意提供部分或全部資料給公司審閱，敬請於報
名截止前來信通知蕭小姐(pchsiao2@nycu.edu.tw)。
5.報名資料不提供索回。
6.如因特殊原因（如疫情、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親自到校參加口試，考生得申請以視訊方式進行面
試，相關說明如下：
(1)請於初試合格名單公告翌日中午12:00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申請文件請以
電子郵件寄送至 pchsiao2@nycu.edu.tw，並於寄送後來電確認（電話：02-28267000 分機 66136）。
(2)視訊面試申請須經本學程考試委員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考生對視訊面試之審查結果，不得提出異議
。
(3)視訊面試之上線時間及連線方式，概由本學程統一安排與通知。如因當日考試現場作業需求，須請考生
提前上線應試，考生不得拒絕。
(4)視訊面試之考試時長、簡報內容及評分標準，均比照現場面試辦理。
(5)考生考試時應全程開啟視訊鏡頭，確保完整臉部清晰可見，以利身分辨識，如因設備因素無法配合者，
視同未完成應試程序。並應於面試時線上共享簡報，供考試委員審閱。
(6)考生請事先熟悉遠距視訊軟體操作方式，並自行確認網路連線及設備之穩定性。
(7)是否提供考前連線測試時間，將另於考試前通知。
(8)有關視訊面試之未盡事宜，本學程保留補充說明及最終解釋之權利。
(9)如有相關疑問，請洽本學程辦公室：
電子郵件：pchsiao2@nycu.edu.tw
聯絡電話：02-28267000 分機 66136

E-Mail: pchsiao2@nycu.edu.tw
電話: 02-28267000 #66136
傳真: 
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技醫療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圖資大樓9樓903室)
網址: https://bip.n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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